扎兰屯市公安局行政执法检查计划

一、总体要求

为规范公安行政执法行为，强化风险防控，优化营商环境，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计划。

二、检查主体及对象

检查主体：扎兰屯市公安局治安、刑警、网安、交警等警种及派出所，由督察信访（法制）部门统筹监督。

检查对象：

1. 重点行业：旅游业、公章刻制业、废旧金属收购业；

2. 安全监管领域：民用爆炸物品单位、易制毒化学品企业、烟花爆竹从业单位；

3. 网络安全：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重点信息系统运营单位；

4. 公共安全单位：学校、医疗机构、加油站、寄递物流网点。

三、检查事项及实施细则

（一）随机抽查清单

	警种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抽查频次
	

	治安大队、各派出所
	旅馆业
	实名登记制度、安全设施配备、应急预案落实、违法犯罪活动排查
	每季度1次
	

	刑警大队
	易制毒化学品企业
	生产/经营/运输备案合规性、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流向台账核实
	每季度1次
	

	警务支援大队
	互联网营业场所
	网络安全技术措施、实名登记制度执行
	半年1次
	


（二）重点领域专项检查

	抽查对象
	检查内容
	频次安排
	责任部门

	民用爆炸物品单位
	运输动态监管、储存库技防设施、作业人员资质
	每月至少1次
	治安大队、各派出所

	学校
	开学季全覆盖检查（含安防设施、应急预案）；日常抽查（重点学校）
	每学期至少1次
	治安大队、各派出所

	医疗机构
	常态化安全检查
	每季度至少1次
	治安大队、各派出所

	公交客运企业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驾驶员资质（准驾车型）、内部安全制度落实情况监督
	每月至少2次
	交警大队


四、检查方式及要求

1. 随机抽查：除重点领域专项检查外，通过随机方式开展，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和执法人员进行检查；

2. 动态检查：根据群众举报、舆情监测或案件线索，即时启动突击检查；

3. 全过程记录：执法全程使用执法记录仪，留存文字、影像资料；

五、结果处置

1. 轻微问题：当场下达整改通知书，限期整改并跟踪复查；

2. 违法违规：依法立案查处，采取警告、罚款、停业整顿等措施；

3. 信用联动：将检查结果纳入企业信用档案，对失信主体提高抽查频次。
